


“武汉工匠
”

评选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为充分发挥“武汉工匠”典型引领作用， 加快推进” 三

化”大武汉建设，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实施技能

人才振兴计划建设技能强省的若干意见〉�(湖北省优秀技能人才选

拔表彰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”武汉工匠”培育计划》等精神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所称“武汉工匠”， 是指工作在技能操作一线，

道德品格高尚、 技能技艺卓越、 带徒作用突出、 业绩贡献显著的

杰出高技能人才。 “武汉工匠”为我市技能人才最高荣誉。

第三条 “武汉工匠”评选工作坚持”公开公正、 平等择优、 以

德为先、 注重技能、突出实绩
”

等原则，充分考虑技术技能型、知

识技能型、 复合技能型高技能人才的不同特点和行业分布， 围绕

国家中心城市、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、全国质量强市示范

城市等重大战略目标， 重点从我市经济发展主导产业和技术技能

含量高的岗位选拨产生。

第四条 “武汉工匠”原则上每2年选拔一次，每次选拨20名

左右。

第二章 选拔对象和条件

笫五条 “武汉工匠“从我市社会经济组织具有高级技师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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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（技能等级）、长期工作在技能操作 一线的优秀高技能人才中

选拨。

第六条“武汉工匠”人选必须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热

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勤奋工作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

为所在单位或者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，在同行中享有较高声誉，

并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：

（一 ）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“全国技术能手
”荣誉，或者取得

省市技能大师、 首席技师、 技术能手 、 民间工艺技能传承大师等

证书，或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、 省市政府专项津贴。

（二）个人职业技能在省内同行业处于领先水平、 市内同行

业处于拨尖水平，被市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成立技

能大师工作室，业绩突出，在同行业中得到广泛认可。

（三）获国家、 省市级科技进步奖，并由此产生显著经济社

会效益。

（四）获世界技能大赛优胜奖、 国家 一 类大赛前3名、 省市

级一 类大赛第1名；或者指导选手获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或国

家一 类大赛前3名。

（五） 具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，能够创造性地解决本行业

（工种）关键生产技术难题，有重大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成

果，产生重大经济、 社会效益；掌握绝技绝活，并在积极挖掘和

传承传统工艺上做出重大贡献，有 一定的社会影响。

第七条有刑事犯罪记录的、 侵犯知识产权或者涉嫌侵犯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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